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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22／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6 年 1 月 2 7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 I C R C  1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

匯 報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—

C I C R C  2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6 年 4 月 至 2 0 2 7
年 3 月 油 尖 旺 區 公

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

計 劃

委 員 詢 問 「 尋 找 油 尖 旺 的 中 國 民 族 」 展 覽 為

何 以 油 尖 旺 命 名 ， 是 否 因 為 油 尖 旺 區 有 某 個

族 羣 特 別 有 代 表 性 ， 值 得 作 專 題 介 紹 。  

康 文 署 回 應，「 尋 找 油 尖 旺 的 中 國 民 族 」是 指

市 民 可 以 在 油 尖 旺 區 各 個 圖 書 館 尋 找 不 同 民

族 的 展 板 。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 

C I C R C  3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5 / 2 6 年 度 地 區

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

及 2 0 2 6 / 2 7 年 度 籌

辦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

動 計 劃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

(i) 區 內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可 否 參 與 康 文 署 來 年

的 話 劇 、 音 樂 等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； 有 關 活

動 是 否 以 招 標 形 式 尋 找 合 作 機 構 。

(ii) 詢 問 可 否 邀 請 更 多 學 校 參 與 學 校 演 藝 實

踐 計 劃 。

康 文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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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i) 建 議 讓 熟 悉 油 尖 旺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導 賞 員

透 過《 油 尖 旺 文 藝 復 興 計 劃 3 . 0》為 中 學

生 提 供 培 訓 ， 加 強 學 生 對 油 尖 旺 區 的 歸

屬 感 。  
(iv) 油 尖 旺 有 很 多 別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藝 術 景

點 ， 時 常 舉 辦 導 賞 及 交 流 活 動 。 委 員 可

協 助 聯 繫 油 尖 旺 區 校 長 會 ， 建 議 安 排 康

文 署 節 目 組 與 委 員 舉 行 工 作 會 議 ， 討 論

合 作 的 可 能 性 。  
 
康 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現 已 委 託 一 個 藝 團 推 行 「 十 八 有 藝 — 社

區 演 藝 計 劃 」， 在 區 內 舉 辦 培 訓 班 及 表

演 。 如 機 構 有 意 成 為 計 劃 的 支 持 機 構 ，

署 方 會 與 藝 團 溝 通，探 討 有 否 合 作 機 會。 

(ii) 「 學 校 演 藝 實 踐 計 劃 」 公 開 讓 各 區 學 校

參 加 ， 但 現 時 顯 示 的 人 數 僅 為 預 計 參 加

人 數 ， 實 際 數 目 須 視 乎 學 校 的 報 名 情 況

而 定 。  

(iii) 未 來 會 考 慮 在 《 油 尖 旺 文 藝 復 興 計 劃

3 . 0》 加 入 導 賞 活 動 或 培 訓 。  

(iv) 負 責 「 十 八 有 藝 — 社 區 演 藝 計 劃 」 的 藝

團 已 規 劃 好 本 年 度 一 系 列 活 動 ， 署 方 會

與 藝 團 商 討 可 否 加 入 額 外 活 動 ； 如 反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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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正 面 ， 署 方 會 積 極 聯 絡 各 位 委 員 以 安 排

會 議 。  
       
C I C R C  4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2 0 2 6 年 2 月 至 3
月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

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的

匯 報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i) 現 時 有 些 場 地 可 供 打 羽 毛 球 及 匹 克 球 。

基 於 安 全 考 慮 ， 如 要 打 匹 克 球 則 須 租 用

整 個 場 地 ， 令 希 望 打 羽 毛 球 的 市 民 難 以

租 場 。 希 望 了 解 最 新 的 場 地 租 務 狀 況 。  
(ii) 九 龍 公 園 游 泳 池 經 常 因 救 生 員 不 足 而 未

能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夏 季 將 至 ， 期 望 署

方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。  
 
康 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現 正 試 行 開 放 租 用 體 育 館 作 匹 克 球 用

途 ， 惟 使 用 者 須 預 約 整 個 籃 球 場 或 四 個

羽 毛 球 場 。 陸 上 康 樂 場 地 小 組 會 檢 視 收

集 到 的 意 見 ， 檢 討 計 劃 成 效 ， 並 於 油 尖

旺 區 物 色 其 他 地 點 推 廣 匹 克 球 。  

(ii) 夏 天 泳 季 過 後 ， 許 多 救 生 員 都 會 休 假 。

由 於 署 方 未 能 招 聘 足 夠 的 季 節 性 救 生

員 ， 導 致 去 年 1 0 月 及 11 月 非 旺 季 期 間

出 現 1 0 天 以 上 未 能 開 放 游 泳 池 的 情 況 。

水 上 活 動 場 地 小 組 及 招 聘 組 今 年 將 加 強

招 募 工 作 。  

 康 文 署  



 -  4  - 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      
C I C R C  5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2 0 2 6 - 2 7
年 度 康 樂 及 體 育 活

動 計 劃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有 市 民 反 映 居 所 附 近 場 地 發 出 的 匹 克 球

聲 響 造 成 滋 擾 ， 詢 問 署 方 舉 辦 匹 克 球 活

動 的 具 體 場 地 ； 另 建 議 制 訂 相 關 政 策 或

指 引 ， 在 推 廣 新 興 運 動 與 減 輕 社 區 影 響

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(ii) 何 時 會 推 廣 閃 避 球 、 閃 避 盤 、 健 球 、 合

球 、 匹 克 球 等 運 動 ， 讓 大 眾 能 接 觸 更 多

元 化 的 新 興 運 動 。  
 
康 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署 方 在 場 地 設 施 租 用 上 會 配 合 推 廣 新 興

運 動 ， 亦 會 平 衡 各 方 意 見 ， 期 望 透 過 區

議 會 收 集 反 饋 ， 以 優 化 活 動 舉 辦 及 場 地

供 應 等 安 排 。  
(ii) 署 方 正 推 廣 閃 避 球 、 健 球 、 巧 固 球 等 新

興 體 育 及 康 樂 活 動 ， 並 會 在 合 適 的 體 育

館 舉 辦 同 樂 日 。 待 完 成 收 集 相 關 數 據 及

市 民 意 見 後 ， 會 考 慮 開 辦 訓 練 班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 I C R C  6   加 強 在 油 尖 旺 區 推

廣 長 者 健 康 和 體 育

活 動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i) 建 議 增 加 對 油 尖 旺 區 長 者 健 康 和 運 動 項

目 的 資 助 ， 支 持 更 多 社 區 機 構 開 辦 不 同  

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康 文 署  

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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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類 型 的 康 體 活 動 和 課 程 ； 同 時 與 地 區 康

健 中 心 、 長 者 中 心 合 作 ， 共 同 推 動 長 者

參 與 運 動 。  
(ii) 戶 外 健 身 設 施 深 受 長 者 歡 迎 ， 因 此 經 常

損 耗 ， 建 議 署 方 加 快 維 修 損 耗 的 設 施 ，

並 更 換 更 先 進 的 器 械 。  
(iii) 建 議 署 方 到 不 同 公 園 收 集 意 見 ， 添 置 更

多 較 受 歡 迎 的 設 施 。  
(iv) 很 多 新 興 運 動 對 場 地 的 要 求 較 低 ， 建 議

在 設 計 室 內 場 館 時 可 減 低 樓 底 高 度 ， 節

省 空 間 ， 以 興 建 更 多 場 地 。  
 
民 政 處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民 政 處 持 續 推 行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， 資 助 不

同 團 體 及 機 構 舉 辦 多 元 活 動 ， 當 中 包 括

不 少 與 長 者 健 康 及 體 育 有 關 的 活 動 。  
(ii) 歡 迎 委 員 向 民 政 處 反 映 市 民 意 見 ， 處 方

會 積 極 與 有 關 部 門 聯 繫 跟 進 。  
 
社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政 府 致 力 在 社 區 推 動 「 積 極 樂 頤 年 」 及

「 健 康 老 齡 化 」，透 過 全 港 各 個 長 者 地 區

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為 長 者 提 供 多 項 支

援 服 務 ， 包 括 推 廣 長 者 健 康 社 交 及 康 樂

署 ” )  
醫 務 衞 生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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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活 動 。  

(ii) 2 0 2 4 至 2 0 2 6 年 度 ， 油 尖 旺 區 共 有 1 8 間

受 資 助 機 構 協 助 推 行 「 老 有 所 為 活 動 計

劃 」。  
 
康 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器 械 零 件 訂 購 需 時 ， 署 方 已 與 相 關 承 辦

商 緊 密 聯 繫 ， 未 來 會 研 究 完 善 零 件 庫

存，並 教 育 長 者 如 何 正 確 使 用 健 身 器 械。 

(ii) 海 輝 道 公 園 率 先 引 入 全 港 僅 四 套 的 智 能

健 身 系 統 。 署 方 於 早 上 及 繁 忙 時 段 會 派

員 駐 場 指 導 市 民 系 統 的 使 用 方 法 ， 未 來

會 在 京 士 柏 遊 樂 場 等 場 地 陸 續 引 入 系

統 ， 以 優 化 油 尖 旺 區 現 有 的 康 樂 場 地 。  

(iii) 將 研 究 如 何 有 系 統 地 收 集 長 者 對 健 身 器

械 的 意 見 ， 讓 更 換 或 添 置 健 身 器 械 時 能

更 貼 近 需 求 。  

(iv) 未 來 規 劃 新 設 施 時 會 考 慮 新 興 運 動 對 場

地 要 求 較 低 這 特 點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6 年 1 月  


